蛟府发〔2024〕12号
关于印发《蛟潭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认证、劳动力就业信息监测工作管理机制》的通知

各村（场）、社区:

现将《蛟潭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认证、劳动力就业信息监测工作管理机制》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蛟潭镇人民政府

                                  2024年7月29日

	浮梁县蛟潭镇党政办公室
	        2024年7月29日印发


蛟潭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认证、劳动力

就业信息监测工作管理机制
为进一步加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简称“城居保”）待遇认证、农村劳动力就业监测工作的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现工作管理机制建立如下：

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认证

养老保险待遇认证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养老金发放给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防止养老金被停发，从而保障社保基金的安全和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通过认证，可以确认参保人员是否仍然健在、是否符合领取养老金的条件，是维护社保制度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手段。一是各村、场、社区工作人员负责指导待遇领取人员完成认证，对于确实无法通过网上完成认证人员，如严重精神病人员、高龄反映缓慢人员、脸部残疾人员等，各单位负责人应将具体、真实情况及时上报镇工作人员，可通过线下完成认证，以确保待遇正常领取。二是乡镇负责养老保险工作人员需要加强对养老保险待遇发放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每月与各村、场、社区、每季度与民政系统死亡人员名单进行核对，一旦发现死亡冒领等违规行为，要立即停发相关待遇并追回已发放的养老金。

二、劳动力就业信息监测

通过全面、细致的排查，掌握各单位外出务工人员、本地就业人员及就业困难人员的基本情况，为制定更加精准的就业政策和措施提供依据。务工信息的准确收集与分析，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就业服务质量，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一是各村、场、社区工作人员对劳动力务工信息进行摸排并建立务工信息动态更新机制，不定期对务工信息进行复查和更新，确保信息的时效性和准确率。对收集到的务工信息，要进行严格审核把关，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准确率和完整性。务工监测信息的准确率应达到80%以上，对不符合标准的情况进行及时纠正。二是镇负责就业工作人员对各村、场、社区上报的劳动力务工信息采取不定期电话抽查形式并对抽查结果进行分类整理，以方便后续的数据分析和使用，对抽查中发现的问题形成问题清单，对清单中的问题进行逐一核实和处理，对于信息错误或遗漏的情况，及时修正并更新务工信息库。

三、建立健全考核评价体系

1. 考核对象：各村、场、社区城居保、就业工作负责专人。

2. 考核内容

（1）业务经办服务：考核业务的办理效率、服务质量、群众满意度等。

（2）政策落实与宣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认证重点考核是否存在因认证影响待遇领取或因上报不及时存在冒领情况；劳动力就业信息监测重点考核评估信息排查的全面性、准确率及更新及时性，电话抽查准确率达80%以上。

3. 考核方式

采用日常考核与年终考核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查阅工作资料、实地检查等多种方式进行综合评价，并将考核结果与岗位补贴、奖惩等挂钩，以激励岗位人员积极工作。明确责任主体，对因个人疏忽多次发现同类问题将上报镇纪委，追究相关人员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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